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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

(2013年11月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251号令公布 自2014

年 3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地下文物的保护和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、《北京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

法〉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地下文物属于国家所有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

地下文物的义务。

本市鼓励单位和个人参与地下文物保护工作。

第三条 市和区、县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地下文物

保护工作。市和区、县人民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

内的地下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。

发展改革、规划、国土、建设、水务、交通、财政、公安等

有关行政管理部门，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地下文物

保护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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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新闻、出版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应当进行地

下文物保护宣传，营造保护地下文物的良好氛围。

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规划、建设等行政管理部门，开

展对建设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及其相关人员的地下文物保护教育

和宣传工作。

第五条 市和区、县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在地下文物保

护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六条 本市依法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。

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史料、普查资料等对地下文物

埋藏区之外可能埋藏文物的地区划定重点监测区域。符合条件的，

应当依法纳入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管理。

第七条 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文献研究结果，实际

考古调查、勘探情况建立本市地下文物埋藏情况数据库，标明地

下文物埋藏区、重点监测区域等内容，并对实际考古调查、勘探、

发掘的结果进行记录。

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地下文物

埋藏情况数据库，并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实现共享。

第八条 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组织开展考古调查、

勘探、发掘工作，积极探索有效方式，鼓励有资质的考古发掘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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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参与本市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调查、勘探工作。具体办法由市

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制定。

对于已经做过考古调查、勘探的，进行建设工程时，不再重

复进行考古调查、勘探。

第九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建设工程，应当进行考古调查、

勘探：

(一)位于地下文物埋藏区；

(二)旧城之内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；

(三)旧城之外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二万平方米以上；

(四)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况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第九条规定之外的建设工程，建设单位可以

在施工前报请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考古调查、勘探，市文物

行政管理部门在接到建设单位的报请后，应当予以及时安排。

未做考古调查、勘探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制定地下文

物保护预案，位于重点监测区域内的建设工程的地下文物保护预

案应当报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备案的具体办法由市文物行政

管理部门制定。

第十一条 对于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土地储备开发项

目，承担土地储备任务的单位(以下简称土储单位)应当按照本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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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报请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考古发掘单位进行考古调查、

勘探。

考古调查、勘探工作完成后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出具是否具

备入市交易条件的意见，相关意见作为土地入市交易的依据之一。

第十二条 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在向建设单位提出规划条件

或者核发选址意见书时，应当书面提示建设单位在施工前按照本

办法规定报请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考古调查、勘探，或者制

定文物保护预案报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备案，并告知文物行政管理

部门。

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书面提示的情况同时告知建设行

政管理部门或者交通、水利等专业建设工程的监管部门。

第十三条 对于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建设工程，建设行

政管理部门或者交通、水利等专业建设工程的监管部门在建设工

程施工前，应当书面提示建设单位报请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

考古调查、勘探，并告知文物行政管理部门。

第十四条 对于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建设工程，建设单

位应当在施工前报请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考古发掘单位进

行考古调查、勘探，并督促施工单位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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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古调查、勘探事项进行安排，相关安排应当与施工部署、施工

总进度计划相衔接。

第十五条 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接到土储单位或者建设单

位申请后，在施工现场具备考古调查、勘探条件下，应当按照规

定组织考古调查、勘探工作。考古调查、勘探工作结束后，考古

发掘单位应当将相关意见书面通知土储单位和建设单位。

考古调查、勘探工作时限按照每一万平方米七个工作日计算，

除雨雪、冰冻等特殊情况外，最长不得超过两个月。

第十六条 考古调查、勘探中发现文物的，由文物行政管理

部门组织土储单位或者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相关考古发掘单位

确定文物保护方案，采取保护措施。

在考古发掘中，发现具有重大历史、艺术、科学价值的古遗

址、古墓葬，需要实施原址保护的，应当实施原址保护。实施原

址保护的，由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、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其

他部门研究调整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或者另行选址。

第十七条 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采取地下文物保护措

施或者配合政府进行地下文物保护的，政府对其损失予以合理补

偿，具体办法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规划、市财政等行政

管理部门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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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地下文物

的，应当立即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并通知文物行政管理部门。

监理单位在监理过程中，发现施工单位未依法保护地下文物

继续施工的，应当及时制止并通知文物行政管理部门。文物行政

管理部门接到通知后，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组织考古发掘单位到

达现场。

第十九条 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

程施工现场的地下文物保护工作进行监督检查，建设单位、施工

单位应当配合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工作。

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地下文物埋藏区和重点监测

区域的日常巡查，并对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建设工程及重点监测

区域内的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地下文物保护工作进行监督管理。

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进行其他生产生活活动时发

现地下文物的，应当立即对地下文物实施有效保护并通知文物行

政管理部门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接到通知后，应当在二十四小时

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。

第二十一条 村民委员会在组织实施本村的建设规划，兴修

水利、道路等基础设施以及指导村民进行自建住宅、挖渠、掘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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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活动时，应当注重对地下文物的保护；发现地下文物的，应当

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并及时通知文物行政管理部门。

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破坏地下文物的，应当立

即向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举报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接到举报后，应

当及时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。

市和区、县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对举报属实，为查处破坏地下

文物行为提供线索或者证据的举报人给予奖励。具体办法由市文

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财政行政管理部门制定。

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，建设单位未将

位于重点监测区域内的建设工程的地下文物保护预案报文物行

政管理部门备案的，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处一万元罚款。

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，建设单位未在施工

前报请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考古发掘单位进行考古调查、勘

探的，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安排考古调查、

勘探事项的，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并处一

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。

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，建设单位、

施工单位发现地下文物不采取保护措施，不通知文物行政管理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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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的，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

下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，监理单位未通知文物行政

管理部门的，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六条 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违反本办法受

到行政处罚的信息，应当依法记入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。

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未进行考古调查、勘探，未

采取保护措施，造成文物损毁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责任。

第二十八条 负有地下文物保护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

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，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追究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；构成犯罪

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